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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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莆田市荔城区黄梅清鞋服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304MA32EP850J 
2021年12月3日，根据网监科转来线索，当事人在蘑菇街经营的网店“维尼力啦宝店”销售的商品名称为男童春款卫衣套装2020新款儿童棉连帽上衣套装中小童春秋韩版商品图片显示卫衣颈部存在绳带且商品详情标称适用年龄为7岁（130cm）以下，不符合GB31701-2015标准要求，经核查，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经局领导批准，本局于2021年12月3日立案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通过“面兜兜”软件从拼多多上复制产品链接到当事人店铺，当事人从拼多多平台下单并直接发货给消费者，赚取中间差价，实际当事人并无库存，上述童装已销售3件，其中一件交易失败未成交，售价61.9元，其他两件售价61.9元，进价是46.9元，上述服装的绳带均不符合GB31701-2015标准要求标准中“婴幼儿及7岁（130CM）以下儿童服装头部和颈部不应由任何绳带”。综上所述，当事人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服装总货值185.7元，获利3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询问笔录1份；2.询问笔录1份；3.我局网监科案件案件线索。
本局于2022年2月22日向当事人莆田市荔城区黄梅清鞋服店依法送达了《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莆市监罚告〔2021〕11898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儿童服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产品的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不具备从轻或者从重处罚情节，本局决定在法定的罚款幅度内给予一般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处罚：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30元，并处罚款人民币371.4元。
以上罚没款共计401.4元，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本决定书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城厢支行（户名：待报解行政罚款收入，账号：1405 0101 1120 0530 062）如数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莆田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日






















（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将依法向社会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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